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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三十八次會議 

一九五一卑三月工十九8星期G;午傻三時在4fl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D VON BALLUSECK (荷蘭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巴 西 、 中 國 、 厄 瓜 多 、 

法蘭西、印度、荷蘭、土耳其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

和國聯Sâ、大小列顚及北愛爾蘭聯0"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、南斯拉夫。 

臨時議事日程（S/Agenda 538) 

一 通 ^ ^ 事 日 稃 。 

r 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 

(a) ̶ 九 五 0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聯 國 駐 派 印 度 巴 

基 斯 坦 代 表 爲 遞 送 報 致 安 全 S I ' 事 會 主 

席面（S/1791及S/1791/Addl) 

(b)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巴基斯坦外交及 

邦協事務部k爲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致安 

全ïï，4*會席函(S/1942)。 

通過議事日程 

議事3裡當徑通 

印 度 一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( 櫝 前 ） 

巴基斯坦代表Str Mohammad Zqfrulh Khan應王 

席 之 1 , 就 J 2 亊 會 礒 席 。 ， 

― S i r Benegal N RAU ( F 卩 度 ） 本 人 對 修 

正决isSL案草案[S/2017/Rev 1 ]和提案國代表的演 

辭 ， 都 巳 , , Ï 細 加 " 研 ^ 。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, 就 瞎 什 米 

爾歸併印度問題有所申述[第五三七次會-&]，但是 

他 的 辭 十 分 含 糊 4 淸 ， 本 人 ^ 願 簡 單 加 j y 說 明 。 本 

人 曾 J M l 年 就 這 個 問 題 說 因 爲 S i r Gladwyn 

Jebb那時尙未出席ïy!杀會，所W本人現扳將Aîl前說 

過 的 重 ; f ̶ j g 。 

二 根 摅 相 我 們 論 問 題 的 " « 間 有 闢 ， 自 一 九 

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止 

印 度 所 行 的 憲 法 ， 印 度 是 不 剁 顚 王 國 的 自 治 頒 。 ^ 

i : 法 係 由 英 國 ^ 會 頒 布 ， 常 被 稱 爲 一 丸 三 E 年 印 度 

政府法，旋綏依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加jy修正。按 

BjiiiS憲法的规定，如果印度某邦的大君向印度總督 

提出歸倂《^^羞經後者正式批准，郎末該邦卽須視爲 

業已歸倂於印度自冶w 。所W歸印度的ni要條件， 

就 只 是 當 事 邦 大 君 所 提 其 的 歸 倂 ^ , 和 印 度 總 督 的 

批准而已。 

三 嗦 什 米 爾 大 君 爲 锼 取 印 度 政 府 協 助 ， 抵 f i î 

巴 基 斯 坦 所 支 持 的 對 該 邦 的 侵 略 行 爲 起 見 ， 於 一 

九 四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向 印 度 政 府 正 式 提 出 歸 併 

J F , 那畤印度總督 L o r d Mountbatten, "本入 

茲 ÎE式批/〖盯 / r提歸倂的通1^方式，宣佈接受歸 

倂。;^歸倂*本身並未載有任何條件或保留曹見，其 

内容與印度總督所批准的其他歸倂書完全一樣，自 

批准日起卽行生效。喀什米爾事件淮一不同之點，是 

Lord Mountbatten 批准^歸倂身 i s l後，曾另行致 

什米爾的大君，表示印度政府的願望說"一俟 

啄什米爾之法律與治安侬復,r，態，所有侵略部隊被 

SE出境，關該邦之歸倂問題應由居民投票公决"。 

換 句 ^ 說 ， 印 度 總 督 î S t t : 准 歸 併 # " 後 ， 1 曾 表 示 

̶flî願望俟將來某些條件具備時，卽可使這種願望 

成 爲 事 實 。 不 幸 瞜 什 米 爾 的 侵 略 部 隊 迄 未 肅 淸 一 

參 加 侵 略 的 巴 基 斯 坦 軍 隊 迄 永 撒 : 1 — 所 j y 印 度 政 

府的願望因了巴墓斯坦政府本身的行爲，暹邁未能 

實現。同時,喀什米爾之歸倂印度自仍繼續有效，因 

爲賒非到了嗨什米爾居民公决不願歸倂時，此項歸 

倂 * 總 是 繼 憒 有 效 的 。 

四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旣 巳 用 侵 略 行 爲 & ^ 邦 全 民 

表 决 一 事 遢 小 能 實 現 ， 它 自 , 不 能 再 用 它 本 身 的 

荒謬舉勐，來M礙或終止上4歸倂*的法律效力。這 

ï ' ， 樺 一 點 也 小 新 奇 。 聯 國 姿 員 會 早 ; 九 四 八 

年八月十三日决^案中所採取的見解[S/1100]顯然 

就 是 如 此 。 那 個 决 是 巴 某 斯 坦 及 印 度 雙 方 均 已 

接受̶/的，現在本人#f須s述。各位理事當ai記得 

照 上 項 决 案 的 规 定 ， 巴 基 斯 坦 應 撤 j ê 其 開 入 瞜 

什米埘的全部軍隊，但是卬度只項撤退其開入咪什 

米Si f的人部'卩隊。； î s f t麼當初决案內 i作 i l個區 

別呢？耶明明是因爲： i然巴墓斯坦政府無權在瞜什 

米爾St紮任何卓^,可是印度政/Tf因爲批准上項歸 

倂 * , i l 有 保 衞 喀 f t 米 爾 之 责 ， 故 在 ^ 邦 有 駐 紮 若 

干承！^之權利與義務。此項見解&別處方可找到^ 

明，但是？k們現在無,肩-¥述。那fiMu上ifij相&的說 



法，不過是哲重提出巳經解决了的間題而已。老實 

說,我愴疑Sir Gladwyn Jebb是否有點不能自圓其 

說 因 爲 他 在 某 部 分 演 辭 中 耍 求 印 度 政 府 採 用 一 切 

可能步驟，防化咪什米爾政府在^邦國民大會中採 

取某穉行動，但是緊接着他便對於咪什米爾的歸倂 

FD度一事，發生疑間。當然，如果瞜ft"米爾Jt个曾 

歸倂印度，那末依》^ Sir Gladwyn Jebb的見解，印 

度政府對於樓什米解政府的行勖，是一點也小能夠 

加JW控制的。卽使有了歸倂這件事，印度政府對於 

喀什米爾政府的控制方屬有限。但是，假使3承認 

歸倂書的效力，那末Sir Gladwyn Jebb耍想使印度 

政府所負對於咪汁米爾的各項責任，是建築在什麼 

某礎上呢？他一方而耍求印度政府採取各î^li可能的 

預防措施，一方面却對他自己所提耍^的根據似乎 

都 表 ^ 傢 疑 了 。 

五 這 使 我 提 到 了 瞜 什 米 爾 國 民 大 會 的 間 題 ， 

若干理事對於這個問題顒然還在成覺困惑。本八W 

前曾將印度政府對於此事的苜見加 i i i說明[第五三 

六次會議]。卽使在聯邦國家，每一個邦也都Jlr有自 

訂適當憲法，和設置専門立憲機構的權利。舉例來 

說 ， 現 在 美 利 堅 衆 國 各 邦 的 憲 法 便 都 是 這 樣 制 訂 

的。因此，印度政府無法«：印度聯邦一分子的嗨汁 

米爾不去行使同樣的權利，且這軒 I權利事實上在 

印度的憲法中巳有明文規定。若干理事似乎是在恐 

怕咪什米爾國民大會仵這個過稃中，可能就歸倂問 

題 發 表 , 見 。 假 使 嗨 米 爾 國 民 大 會 果 眞 想 對 這 個 

問 題 有 所 表 ， 我 們 & 1：無法阻止*È不這in做的。但 

是那個大會的奮見¥f於印度政府是沒有拘束力的， 

對 於 事 會 所 取 的 立 場 也 不 致 有 何 妨 礙 。 本 人 曾 以 

印 度 政 府 代 表 的 資 格 f f ï ' l ' 事 會 中 說 ^ 這 些 ; S 可 是 

本人雖曾代表印度政府聲明仵先，聯â•决¦^案草案 

前文中提&咪什米爾邦國民大會的那些字樣，在修 

正稿中却仍保留小變，本人實不能不表示遺慽。 

六 現 ; 本 入 將 f # 到 i f 事 會 案 f î f i 修 正 决 ^ 案 草 

案的正文部分。 

七 决 譏 案 第 三 段 訓 令 聯 國 代 表 * ^ 會 商 r 卩 度 

政府及巴某斯坦政/ f fw後， f&據聯â"國委員會一九 

四八年八月十三H及一九四_^年一月7£日[S/1100, 

/ 1 1 9 6 ] 兩 項 决 案 的 規 定 ， 實 施 査 ^ 嗨 什 米 阚 邦 

境内的解除軍備事B。 

八 决 譏 案 草 案 第 六 段 婧 當 事 國 政 / f f— — 卽 印 

度政府及巴某斯 f f i政府一在聯合國代我g?爲他和 

上述兩國政府所犟行的會談求能完全璲得協議 

同意由國際法K選派3"斷人或公斷委員會進行5 > 

斷。 

九現7f本人I：舎各位事〖》|調一九四八年八月 

十三日聯 >國委員會决議案第二部分 B 節第一段的 

案 文 ' 

" 一 一 俟 委 員 會 通 知 印 度 政 府 謂 决 議 案 

第二部分A節第二段所稱部族人民及巴基斯坦 

國民已從瞎什米爾境內撒^â,因而終J卜W前卬 

度政府向安全理事會聲稱使印度第隊不得7開 

入奄^咪什米爾邦之厝勢，並5胃巴某期坦部隊 

正從奄 i ^eg :汁米爾邦«hâf f l s印度政府同 f卽 

與委員會s is定分^撒兵辦法，開始撒 :1該邦印 

度SI軍之大部。" 

本A現擬將上而最後半句的案文，重說一遍 

" 印度政府同會郎與委員會>41定分1« 

撒 兵 辦 法 ， 問 始 撒 ^ 該 邦 印 度 駐 軍 之 大 部 。 " 

— 〇 現 ; 本 人 擬 繼 櫝 援 引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

三 日 聯 國 委 員 會 决 議 案 第 二 部 分 B 節 的 案 文 

"二 n i 度政府在未接受查謨)^什米爾邦 

問 題 之 最 後 解 决 條 件 W 前 ， 將 火 日 所 保 持 

之界線地區內，僅留駐印度政府與姿員會公認 

爲協助當地政府椎持法律與治安之最少 i l^需軍 

隊 。 委 員 會 在 其 認 爲 要 地 點 ， 將 派 s 聯 國 

— ― 上 面 這 幾 段 文 字 淸 楚 地 指 出 大 部 印 度 

萆隊如何分從喀什米爾邦撤退，JW及留职該邦的 

印度軍隊人數，均應悉壢聯â"國委員會及印度政/ f f 

甓方議定，他方小得A問。印度總H«f i恐對於 i :面 

:1 一 lAïS有絲奄疑問，所以在接受聯â>國圣員會的 

决 案 先 取 得 了 委 員 會 對 於 此 事 的 明 確 保 â f 。 

本八擬 i i f各位/* 15^̶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印度總理 

致聯0>國委員會ET的第三段、第四段、第五段，及 

—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委員會的镫函、本人1擬 

將W上兩函原文加Idl援引。 

— 二 下 面 便 是 印 度 總 理 致 聯 合 國 委 員 會 m 第 

三段、第四段及第五段的原文 

" 三 自 從 八 月 十 八 日 本 人 與 閣 下 會 ^ W 

來 ， 印 度 政 ； f f 曾 對 委 員 * 决 ^ 案 予 " 最 深 切 的 

考廬。P卩度政府封决P&案中之若干部分，原 

畳應有不同的措 i iO,並顧及瞜阡米爾局而的基 

本事實，特別是LL某斯 in政府公然侵犯印度聯 

邦颌土一點。但印度政府認爲爲A不再流血，順 

'a安全«1車會îT式紀iii，第三年，一九八年十一月裨 

豳，第三十二頁。 
2 同 _ ^ ， 第 三 負 。 

3同上，第三十六良。 



利提伊解决瞜什米爾問題之適當條件起見，目 

前 只 應 集 中 注 1 5 若 干 耍 並 木 得 對 * ^ 此 等 要 

SA之保1?。本人因受這îOi精祌之ft使，特將下 

列各aAtr見，耧陳:6^聯國印度及巴基^坦1?3 

題委員會主席fSJT^—— 

" ( ― ) 决 議 案 第 二 部 分 A 節 第 三 段 不 鹰 

8^下列方式解釋或施行 

" ( a ) 認 爲 査 ^ 瞎 什 米 爾 政 府 對 於 巴 基 

斯坦軍隊撒離之一部分颌土之主權，尙可發 

生問題， 

" ( b ) 對 所 s i ' 自 由 瞜 什 米 爾 ( M a d 

K a s h m i r )政府，予"任何方式之承認 

" ( c ) 使 巴 塞 斯 坦 能 利 用 停 戦 期 間 ， 在 

喀什米爾充赏軍力，致陷該邦於不利地位。 

" (二）嗨什米爾在&去十個月中遭受外 

界侵略，^深: f f i lE ,印度政府認爲目 B i l 最,要 

之 工 作 ， 爲 保 障 ^ 邦 不 再 遭 受 侵 略 此 事 之 重 

耍 實 不 亞 咪 什 米 爾 境 內 法 猙 與 冶 安 之 維 持 ， 

故印度軍隊之撒^及W後瞜什米爾境内印度駐 

軍之人數，均應W顧及上項主要考廑爲條件。因 

此，印度政府無論何時均; tJ^嗨什米爾駐紮充 

分零隊，俾个但足JW維拧境內冶安且足Wfe障 

^ 邦 T 受 外 界 侵 赂 。 

" (三）就决^案第三部分言，如决定W 

全民表决方式解决嗨什米爾之未來地位問題， 

則巴基斯坦政府在籙辦與舉行全民表决方面" 

及有關瞜什米爾內部行政之任何其他方面，n 

不得參與。 

" ( 四 ） 如 本 人 對 於 閣 下 之 奮 見 瞭 解 無 

5^，刖决案第二部分A節第三段: Ik小認爲印 

度政府在本函第三段（一）項中所反對之各finit 

形有產生之可能。事:h上閣（^業已明言蚤員會 

對2^#隊撒離之區域，除承査 I谟 I客 t t "米解邦 

之現有政/ff^sâ"法政枨外，無權可W承認任何 

其他政府之統治褪。 

"就本ES第三段（二）項言，員會承認 

瞜 f t "米爾颌土之安全至蹦重:e,印度 j ? ! ^從瞜 

什米爾開始撤退之日1^9 ，分^撤_^辦法，"及留 

^ _ 瞜 什 米 爾 邦 印 度 之 人 數 等 問 題 , 均 鹰 由 

壶員會及印度政府《I方iit定。 

" 鈒 後 ， 閣 I 同 , 决 i t 案 第 三 部 分 之 現 行 

案文，絕未承認巴基斯ifl政府具有與開I溶什米 

附全民表决事且之!^本|J。 

"(E)印度政府港於以上各項解鞸，並 

受 促 i f " 牛 ， 伸 聯 â " , 原 則 與 威 信 之 M i J l f i 所 

勁，現巳決定接受委負會之决潘案。" 

— 三 委 員 會 主 席 答 覆 該 菡 的 原 文 如 下 

"—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大函，論及聯0"國 

委員會一九四A年八月十四日致送閣下之委員 

會决; i案所列條款敬悉。 

"本人^奉委員會之命，將列一 S A 奉吿閣 

——按卽印度總W——"委員會認爲閣下來 

I S 對 决 镞 案 所 作 之 解 釋 ， 與 委 員 會 本 身 之 解 

鞸適相"â"，委員會並了解就第一項。)點而言， 

撤;《1區域之居民可自由從事合法之政治活動。 

此 ^ 所 , , 3 ' 撤 ; i l l s 域 ， 係 指 査 ^ 瞜 什 米 , 邦 境 

內現由巴基斯坦部隙統帥部有效控制之匾域。 

" 委 員 會 特 囑 本 人 對 閣 " f 接 受 委 員 會 决 讖 

案一SJi，表示欣慰，並欽佩閣》採取此項决定 

之 精 祌 。 " 

— 四 因 此 ， 在 本 人 適 才 所 說 I P 印 度 大 部 箪 隊 

的分1«撤31，及留駐8#什米爾印度革隊人數等有關 

的重要問題i，̶̶本人說那些問題重要，是因爲它 

們係和(^什米,邦的安全有蹦——依BP聯â>國委員 

會一九四八年八H十三日的决讒案，巴基斯坦政府 

不 但 沒 有 發 言 權 ， 並 且 也 沒 有 被 詢 的 權 利 。 

̶ 五 這 並 不 是 因 爲 决 識 案 措 辭 方 面 的 偶 然 疏 

n,而是因爲聯阈委員會和其他方面都深知巴基 

期坦政府曾經協助，而且後來參加了侵犯瞜什米爾 

的行動。侵略者對於保衞部隊的處置問題自然不能 

有任何發言權。這就是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决讖 

案所取的立場，這個决議案巳爲巴基斯坦及印度雙 

方 同 f 接 受 。 

̶ 六 現 ^ « 理 事 會 案 前 的 聯 合 决 議 案 草 案 所 取 

的是ff"麼立場呢> 該 决 議 案 ^ 案 第 ^ 段 及 第 六 段 所 

表 示 的 立 場 似 乎 是 甚 至 在 , 蹦 喀 什 米 爾 邦 安 全 的 

重 要 問 題 卜 ， 也 :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取 得 a 詢 權 。 而 

且如果巴墓斯坦政；Tf對某項問題不能與印度政府 

完全同的諧，那項爭謠便;;R交付公麝，但是巴基 

斯 ; m 政 ; 對 : 公 躕 入 的 A 選 ， 還 是 具 有 ï § 詢 權 。 因 

此，該决蘸案草案似乎是在爲了巴墓斯坦的利狳想 

重新 lât論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决讖案中業已解决 

了的問題。第一，該决議案^案1g給巴基斯 i f l政府 

對於某些問題W發言權，可是巴某渐坦政府因爲侵 

嗨汁米爾的頜土，已;委員會原决議案很公允 

^ i j奪了它對於這些問題的*言權。第二，該决議案 

草 案 ^ 把 作 成 g 耍 决 定 的 權 利 陴 移 拾 公 蹰 入 ， 可 是 

依叩委員會原决^案的案文，那些逮要决定是需耍 

印 度 政 府 的 同 的 。 

— 七 上 面 便 是 本 人 j y 前 發 言 中 所 提 到 的 對 巴 

募斯坦政府的新讓步。因此，理事會看到巴墓斯坦 



政府立卽接受此等讓步，而印度政府却礙難同意，當 

不致發生驚奇之咸。 

— 八 S i r Gladwyn Jebb曾說他不能瞭 J5?提 

難中有闕公躕的條款，如何會威脅印度的安全，危 

害印度的權利與責任。本人巳將如何會發生上述結 

果的倚形加W解釋，現在只想嬙問Sir Gladwyn假 

使有人提議耍將影鞯英聯王阈軍事安全的重耍P»!l題 

不由英國政府自行决定，甚至也不徵取該國政府同 

f , 逕 行 交 由 其 他 方 面 J S Ï J 詢 侵 略 不 列 颠 領 土 的 國 

家後所選定的公斷人加以裁定，那末Sir Gladwyn 

肯不肯接受此項提籮呢3 

一 九 沒 有 人 會 反 對 公 斷 的 原 則 但 當 有 人 哲 

用公斷的名義，把業已達致的協pi竄改成本人剛才 

所說的那秫樣子，印度政府便小能不表示反對。决 

議 案 案 的 第 六 段 實 係 反 各 方 巳 經 同 意 的 一 九 四 

八年八月决蕺案之規定，印度政府爲了此項理由，« 

及爲了其他理由，都覺得礙難加jy接受。 

二〇巴基斯 i f l境內最近的發展，W及所 i i l "自 

由 瞜 什 米 爾 K a s h m i r ) 運 動 " ， 都 明 白 顒 出 如 

果咪什米爾得不到適當的安全保障將發生如何的危 

險。各位a "事想 i l 4還記得據聯合國委員會第三次 

臨時報吿書所載，所,,胃"自由嗨什米爾"軍隊在停 

火期內 4不顧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P&案之规定， 

巳慷充到三十二聋的驚人數目。》^姿員會都說此項 

舉 動 ， & 印 度 軍 隊 的 撒 退 事 ‧ H , 铰 „ 1 委 員 會 當 初 於 

决議案中所預^的更傩進行。最近巴某斯坦境內的 

军隊陰；3!：，更&印度隊的撤:大大地增加困?1。冉 

者，本人屨次提到的巴某斯a境內的鎏sii^c/^a^ n 

聲，正在瀰漫全境，有增無巳。 

二一 f t形旣然如此，邪末蹒*^瞎什米爾颌土 

究應如何保衞，俾小致重現一九四七年十；1間發生 

的恐怖一點，自小能希望印度政府肯讓第三方面的 

公斷人去加!^裁定，小論那些公斷人是如何選派的。 

如安全理事會公讖决定，印度政府並不反 f i由聯合 

國另派代表訪間印度及巴某斯坦，用Ji£纗、;ïSf商、& 

幹旋等方式，再圖協助决定一丸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

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項决議4Ê屮所藪之解 

備 辦 法 ， 如 何 可 在 執 行 充 分 顧 及 印 芨 政 

府的有關保證。當然，《t是這一點3^是》肩受印度政 

府對於公斷一事所抒見解的拘束的，本入在上而已 

將印度政府的見解解稃過了。 

二 二 因 此 ， 修 正 决 案 草 案 上 是 永 能 

顧及嗨什米阚目前賭Al的墓本事H，並且還載有若 

4見安全珲事會:F式紀録，第W年特8(1補緇第七號，第 

二 0 三 段 。 

干條文，是我們一直明言，法可W接受的。耍1?這 

個問題得到相平解决，就ili須先造成一Î'ÏÏ和牛的氣 

氛。可是，巴某斯w境內耱憒小斷、高唱入雲的蜚 

戦 I I？聲，《及巴某斯坦政府向印度政府所蠻橫 

的SI責，都不能提伊相平解决的適當環境。再者， 

不 重 提 爭 端 ， 或 是 將 巳 經 解 決 的 問 題 重 行 提 出 W 

論，也不能#);5^此事的和平解决有所裨助。印度政 

府的海望和平，勝於一切一一印度政府渴望世界和 

平，a t且^想與1 ^的鄰國相平相處。但如相平不y 

公平及正義爲基礎，W末這秤相平是不會水久的。 

二 三 M r MUNIZ (巴西）這一fBj^g:安全W 

事 會 , 解 决 瞜 什 米 爾 這 個 複 雜 問 題 的 第 四 次 嘗 試 。 

因爲有了jysif幾次1^費苦的努力，缝方爭執的範 

圍 現 已 大 爲 。 這 正 是 我 們 雖 知 前 i t f i S t 然 困 耀 s 

重，但仍不鹰拋棄希望，而鹰再度努力，促使雙方 

達成水久協議的主耍现由。?k們的工作雄然38鞾，但 

是我們幸有聯合國憲章所載相平解决的優良制度， 

可W促我們的工作憲章中的相 3、 J S ?决制度係將 

傅統外交、集體外交、相司法解决等各項方法兼收 

並蓄，同時富有彈性，使所用的方法最能夠產生協 

。此外，我們還有兩當事阈骢理Jamaharial Wehrn 

及Liaquat Ah K h a m的迭次聲明，他們都表示願 

在 聯 合 國 的 體 制 內 ， 個 問 題 的 相 平 解 决 。 

二四我們這個{?>代雖有嚴重的政治糾份，目 

前的國際 f t會雖復遭遇到彼此瞀見分歧，缺乏諒解 

的赌形，然而我們仍不能否認聯合國的存在《Ï*È爲 

建立世界佚序經!,'，所作的努力，實係JW1E義原則爲 

钮絨基礎的國際合作之顒著進展。現在各國對於此 

等原則都巳欣然接受，Eg爲是世界人民嫿致和牛及 

安全的一îili耍件。當一阈國民的權利在相別人的權 

；î«發生#突時，此項銜突不能由他本人片面决定，而 

^ 由 负 責 公 顓 入 民 權 锰 之 法 K , 公 平 判 决 ， 所 W 同 

樣地，當一個國家和別國發生爭執，可能威脅世界 

也 P 、有接受一個超國家的國司法機關之 

判决，方能防J卜戦爭，在相互依存的國際,Hi會中和 

平枏處。聯合國便是這樣一個超國家的 a i ^司法機 

關 。 t 不 但 把 現 , 和 平 解 决 爭 端 的 完 備 機 構 ， 完 全 

提伊各國政; f f / i用，並且它^發動世界舆論，寖成 

爲維拧世界和牛與安全的一 î iH強大力量。假&當初 

沒 有 國 際 機 的 干 預 ， 那 末 巴 勒 渐 坦 及 印 度 尼 西 亞 

兩地的嚴重岸U钕雜的問題，是个能夠得到解决的。 

二 五 印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關 i N S i l 嗦 f f 

米爾邦歸倂問題的各項爭執，,织本人重加申述。輝 

事會3J論：《t個問題幾乎巳ai三年之久。一切有關的 

事：6都經明載紀錄。再省，^兩^事國政府的辯叆 



律師印度代表S i r Benegal N Rau及巴基斯坦代表 

Sir Mohammad Zafrulla K h a n ,都#"大大地便利了 

理事會的工作，因爲他們闕於案 I t的陳述是如此的 

透撖、淸楚，巳便他們的演辭成了英語中辯論或法 

庭 文 字 的 * 型 。 本 人 對 兩 位 同 事 在 闡 釋 瞜 什 米 

爾問題上所作的鉅大貢歉， JH及對ÎHil們陳述案情 

時所採取的寛容和政冶家的風度，都樂於表示欽佩。 

同樣地，本人應向英聯王阖及美國政府致敬， *6們 

力求調和甓方爭執，勸勉從事，專,c:不移。它們在 

這方面的最:&努力是現在理事會案前的兩項決議案 

草案[S/2017,S/2017/Rev 1]，及Sir Gladwyn Jebb 

與 M r Ernest Gross在會讒中所作富有研究，具見 

幹 才 的 申 述 [ 第 五 三 二 次 a 第 五 三 七 次 會 議 ] 。 

二 六 當 印 度 政 査 ^ 嗥 什 米 爾 的 歸 倂 方 式 

方面，遭遇到各項困難，因而宣佈它願無條件地將 

這個問題交由瞎什米爾居民，由聯合國主辦民主的 

全K表决决定的時候，1:實已在這個爭端的公卒解 

决的 j±徑上，邁 i t了最重要的一步。印度政府這秤 

政 ^ 充 分 表 現 它 顧 到 國 際 邁 德 此 項 辦 法 後 來 並 經 

列入印度及巴基斯 i f l饑方均巳接受的聯合國印度及 

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 

—月兩項决蘸案中 

二 七 我 ^ 本 人 可 j y 裉 正 確 地 說 印 度 及 巴 基 

斯坦兩國政 f f f之贊同上4兩項决議案，巳將關於査 

謨咪汁米爾邦最後處置的一個最韋耍的政治問題 

加 W 明確的解决了。兩當事國政府旣巳同,嗨什米 

爾的歸倂問題應用全民表决的方法來决定，並且旣 

已同意由聯合國來主辦此項全民表决，那末所有進 

—步的措施，顯然都只是此等巳經確立的前提下的 

然結果而已。全民表决是國際法上一liJi熟知和明 

定的方法。當事雙方請聯合國主辦此事，實際加強 

保證，全民表决的執行ikî能2>平無私。再者，當事 

國之接受聯合K委員會的兩項决議案一舉，小但縮 

W了爭讒鵪方自由活勐的範圍，並且還將下列一秤 

權利，拾予査；^8§什米爾邦居民，那就是使該邦居 

民 得 依 預 先 ^ > ^ 的 條 件 ， 用 投 票 的 方 式 ， 决 定 ^ 邦 

鹰 ^ 歸 倂 何 國 

二 八 國 法 上 對 不 宜 依 司 法 判 决 之 政 冶 性 

問題，]«及對3^^好依法律积序判决之法律性問題 

兩 者 ， 常 加 J W 區 別 。 因 此 一 方 面 有 " 政 治 的 " 或 

小 可 依 司 法 , 决 的 " 問 題 ， 而 另 一 方 面 有 " 法 律 的 " 

或"可依司法剩决的"問題。司法判决含有強A性， 

一 旦 審 判 ^ 序 開 始 ， 當 事 阈 就 須 接 受 " 後 的 判 决 ， 

小 得 出 反 很 多 國 家 之 所 j y 常 常 ? Ï 、 肯 把 政 治 性 

問 題 提 交 司 法 機 湖 審 判 ， 是 ; ^ / 這 個 綠 故 。 當 一 

項爭端是屬於/力律性質的時候，審判>&程中可能螢 

生 的 任 f *1决的危險，便大爲減少，因爲司法機關 

對於當事國的現有權利，是有須尊雷的義務的。可 

是，在政治性爭執一類的問題方面，這秫保障並不 

*在，因此司法機關便變成了具有可 J W 任,判决的 

權 力 。 如 果 要 想 訂 立 一 個 實 , 的 標 準 ， 來 分 別 " 可 

y 依 司 法 ^ 决 的 " 問 題 ， 和 " 不 可 依 司 法 判 决 的 問 

題"，是不無困锥的。但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約第三十 

八條業已訂有一項一般公認的檸準，那就是有關國 

IT協定的解釋和適用的問題，係屬於可JW诙司法判 

决的一類，因此應該提交司法機關裁决。 

二九本人已從上面的說法中得出結論，認爲 

聯合國印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 九四八年八月 

及一九四九年一月兩項决譲案的解释及適用方面所 

發-牛的各項爭讒，都是屬於可 jy依司法判决的問題 

這 一 類 ， 旣 係 如 此 ， 便 應 八 九 九 年 及 一 九 〇 七 

年海牙3>約之規定，提交司法機閼裁决。因爲印度及 

巴墓斯坊兩國政府均巳同盲用全民表决的方法，來 

决 定 査 ; ^ 瞜 什 米 爾 邦 應 ^ 歸 倂 何 國 ， 所 因 執 行 這 

兩項决?&案規定的全民表决一事所發生之任何問 

題，均當列入"可Wile司法判决的爭議"這一頹。聯 

合國印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决s i案中所訂辦理 

全民表决的條件， jy及聯合國代表認爲必需s行採 

取的一切措施，都是小會使當事國受到司法機關任 

盲判决的危險的。 

三 〇 本 A 因 爲 相 信 雙 方 現 階 段 的 爭 執 ， 是 屬 

可JW依司法判决的一類，所JW使得本人管從事調 

M,俾求消1^當事雙方爭執之點。Sir Gladwyn Jebb 

在上次會議中所提到的便是指的這禪調解。本人從 

與Sir Benegal Rau及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

的Sfe^内，發現他們都切望能夠得到(^什米爾問題 

的 公 平 j î ? 决 。 他 們 的 懇 ， 熱 , C o 和 = ^ 知 ， 常 常 是 

鼓勵本人從事調M的精神泉源。本人&上述談話過 

ÎT中，曾將本人認爲最能保證雙方爭執得到公正解 

决的一個方法，向印度及巴墓斯坦兩國代表提出。F 

面所說的便是這個方法 

" 如 遇 聯 合 國 代 表 認 爲 當 事 蟹 方 與 ^ 代 表 

之W論未遨致完全協? i時，當事缝方願將其對 

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决蘸案之解釋 

所引起之一切爭 i iS ,交付公斷，但爭譏究莧如 

何，事先踞由聯合國代表决定。此項公蹰應由 

印度及巴基斯 i f l兩國政府各推公斷人一名，與 

聯合國代表合對1娄員會進行之。" 

三 一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表 示 該 國 政 府 對 ; 個 建 

議完全贊同。印度代表雖不反對公蹰辦法，但他覺 

得此禪問題旣巳由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 



九年一月的兩項决議案解决在先，所JW現在々麼再 

置 公 斷 之 列 。 印 度 代 表 將 解 軍 備 問 題 ， 也 列 爲 

巳解决的問題之一。可是Sir Benegal R a u 的 見 解 , 

然如此，但他仍軎允將本人建譏鹎at印度政Iff。不 

幸印度政府$]；5^；*^人建讅未能同贲，印度玫；fPffi^ 

jy不願重新計論巳由委員會兩决 i t案解决之問題作 

爲 f e 絕的琊由，並且還舉出此 f l î 問題響卬度仝阈 

的安全，印度政府不能同曹提付公斷。 

三二本入現; f t 還是希望印度政府會改錢它的 

决定。目前印度及巴基W坦兩國政府在嗨什米爾間 

題上所陷入的僵局，除了S/f諸公斷W外， ï\在沒有 

其他解决方法。巴西代*M因爲抱有這秤希望，所 

" 贊 助 英 聯 王 國 代 ^ 及 美 國 代 炙 三 月 二 十 一 H 提 出 

的修1E聯合决蕺案草案。據？ic們看來，這個决;&案 

^ 案 提 ^ 了 一 個 水 久 解 决 咪 什 米 爾 問 題 的 適 ^ 某 

礎 。 該 决 議 案 ， 案 所 的 範 園 相 當 廣 大 ， 可 使 兩 當 

事 國 政 府 存 其 中 找 到 達 致 協 之 餘 地 。 再 者 ， 該 决 

議 案 ^ 案 小 但 充 分 顧 及 S i r Owen Dixon致安全3?P 

事 會 的 詳 細 報 吿 i T 中 所 提 的 各 項 建 議 , 並 且 還 力 * 

避免â去使- J f端*法解决的W些困锥。 

三 三 英 美 兩 國 案 草 案 中 所 載 的 若 1 國 

法 i r 則 ， 向 爲 巴 西 政 ; ^ 所 恪 + ， 並 且 也 合 ^ ， 的 

精神 f l l文字。本入特別指出那禪讓入民自决的精 

神，上述决蕺案案因爲是受了這î'î精！Pj»的感召，所 

jy才列有由聯合國_^"辦全民*决的條；^，忡资:^瞜 

什米爾邦居民可"自行决定他們的政冶地位。聯合 

决譏案草案中53外^载有一項條！^， 用公躜力 

法 來 解 决 t l 方 現 ^ 鬭 7 / ^ 委 員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J l i ^ — 

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兩 項 决 案 的 解 稃 與 執 行 力 面 之 一 切 

爭譏。 

三四巴西政府特別響往公斷原則。巴西1：法 

中載有得將爭端強^交付公斷的條文。巴西政府因 

爲 引 用 公 斷 方 法 ， 所 能 將 劃 分 該 國 鼬 界 B I F 所 ， 

生的若干最重备的問題，镀得廨决。 

三 五 因 此 ， 代 表 一 個 對 所 々 國 ^ 糾 ; 分 總 是 

設法覓取和牛和 i j法解决的H家'，言的 t f+候，本人 

願 竭 鉞 促 P 嘈 印 度 及 巴 某 斯 i n 兩 國 政 府 接 受 贫 ^ 

前决讒案，案中所提閫力\嗦汁米鎩問題的和平解决 

辦法。巴西政/THii上述兩國政府都保拧有極友好的 

闢 係 ， 切 望 t 們 能 夠 獲 得 4 a 步 與 幸 輻 。 如 果 們 能 

夠這樣做，那；r匕們小但對；J^*國人民和％ 'ft米擀 

居民的繁榮，買獻匪淺，就是對凝個?‧!洲南f l ;的 

和平與安全，也是大有裨助。世界丄只有一條路，可 

6 a * 全 珲 事 會 正 式 紀 " ， 2 6 五 年 ， 一 九 五 0 年 九 

十二 B補編，文fl S/1791,S/1791/Add 1„ 

W求得個人和國家W幸顧，那鼽是公平行事。缺乏 

正義和武躕行爲，都會毀滅人類的逆取,il和創造力。 

三 六 M r SARPER ( 土 耳 其 ） 印 度 一 巴 基 斯 

坊 問 題 列 入 安 全 事 會 議 稃 ， 已 經 不 J I 三 年 ， 各 位 

H»事郤巳深知此事的前烤經^。 土耳其代表Ma"這 

個 問 題 的 各 個 發 展 階 段 中 ， 在 事 會 ; 5 ^ 各 個 階 

段所採的W施上，都曾不斷7 jy糨袋的考慮。我們 

並且還曾十分W 地聽取兩當事阖代表在 ïS»事會中 

陳 述 見 及 j i f 釋 立 場 。 

三 七 土 耳 其 代 表 團 在 研 宽 這 個 問 題 ， 和 决 定 

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應 fe的態度時，曾受下列幾項某 

本 考 庸 的 影 第 一 ， 我 們 和 兩 當 事 國 郤 有 诚 黎 的 

友 A l 關 係 ， 幸 們 的 阈 民 都 具 有 荩 大 的 欽 慕 ， 冈 

此 現 ； 兩 個 姊 妹 國 間 發 生 爭 執 ， 深 成 不 安 與 

關切。再者，此項爭端m會7»目su特殊的世界淸勢 

中出現，便我們a加閫'I：。目前世界醏勢的嚴重巳 

wm,無贫3我們在此加jy論述。 

三 八 我 們 覺 得 針 對 如 此 不 穩 的 世 界 I t 勢 ， 

——我們Jy爲兩雋事國政fff對iSE—aiA—定會同奮 

的 — — 3 兩 大 ^ 的 某 本 利 益 係 ― 致 * 就 是 它 們 

都想在郞一部分的大1^上，Wic^整個世界上，維 

持和平、安全、與 IT定。1*1此,大家甩竭盡全力， 

求取這個問題的和平解决。當然，此項求取和平M 

决 的 主 i 贵 任 ， 應 由 兩 當 事 , 政 , 自 行 負 擔 我 

們相信該兩?^事阈政府都深知iii"界一]3^#势13 JS 

萬分嚴重，所Wfi:水找到》!個問題的圓滿7TC久解决 

jyflr/, * È 們 一 ; ^ # 繼 敉 小 斷 地 力 。 

三乂L印度及巴基斯 i f l兩國目Su闢;/、查謨 f t 

米爾邦的#端，是那一部分大 I *上的一個不安冈素 

Mu Sir Owen D i x o n在其与，趑的報吿中所說"除 

非雙方璲致協 i&，別,≫决爭端的方法"。但就另一 

方面而言，我們很興當事缝方在原則方I f f i 1 無 Q 

歧 f 見 。 它 們 都 同 酋 關 査 m 嗨 汁 米 爾 的 末 來 問 

m,鹰該'农邦居民用U、正無私的全民表决所表 

1="的1^願，加"决定。 

四 〇 冉 者 ， B U S 兩 當 事 國 政 府 均 巳 接 5 聯 合 

國ni度及巴某斯坊問題蚤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

日 及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/ £ 1 1 的 兩 項 决 案 ， 所 們 

對^^/§ïi現全民灰决；ë^見所/f採取的：àJ?it驟，M: 

已pâ̶步地取得協ij&。 

四 一 因 此 ， 我 們 現 右 甓 力 爭 端 的 範 圍 ， 似 

已縮/J到了只i^ll方法及禾'r/l^方面的問題，例如在舉 

行全民表决JW ,.；.] m f t 米 J t 境 內 的 撒 , g 及 M f e 問 

題， W 及在舉行全民表决 i m a j f i 執區域行政的管! 

問 題 等 。 囚 爲 馕 方 旣 巳 & 原 刖 t 逯 得 m - à , 所 J U 我 



們 認 爲 它 們 在 序 問 題 上 的 那 些 爭 執 ， 不 會 是 不 能 

和 解 的 。 安 全 事 會 负 有 維 抒 世 界 和 平 與 安 全 的 主 

要 責 任 ， 假 使 评 事 會 和 事 國 政 f f f * 身 都 能 繼 櫝 加 

倍分力，那末我們相信這個閂題一定可W找到一個 

小但S>牛，而且可便當事鳍方満 f的解决。本人認 

爲 這 | B f 疑 地 就 是 我 們 大 家 的 共 目 檫 。 

四二 土 耳 其 代 表 圑 根 據 這 些 考 慮 巳 將 事 會 

案前的聯合决>a案草案，加jy糨密的研究。 

四 三 聯 合 决 議 案 的 前 文 中 载 有 若 干 會 見 和 鬮 

原 則 方 面 的 申 述 。 第 一 項 關 則 方 面 的 申 述 ， 便 

是查^踏什米爾邦的末來，鹰由聯合國主辦的自由 

公正的全民表决來决定。關;fisi—點本人已略加論 

述 。 我 想 大 家 都 同 f 這 , 居 民 表 决 實 是 求 取 査 謨 啄 

什米爾問題公平解决的唯一方法。只耍我們一旦同 

盲此項原則，我們便也賴承認利用不能代表査謨85^ 

什 米 爾 全 邦 人 民 公 I N 像 3 開 邦 會 那 一 《 1 的 措 施 

來决定該邦的未來，實與上^原則不合。 

四 四 聯 合 决 案 草 案 的 则 文 中 也 提 到 兩 當 事 

國間的爭端巳經縮/J到兩個要BJi。冈爲甓方均巳接 

5聯合國印度及巴某斩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 

月 三 日 反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的 兩 項 决 菡 案 ， 所 

W我們:£相牛i5?決這個問題的下一步!^力，顯然鹰 

該是«cBpj>述兩决PISJ案所訂的方針，促成la方在 

細辦法及序上=«É成協s&。因此，决 i&案草案的正 

文便是全力注重這一點。目#】最重的工作當然是 

篛剷和實現嗨ff"米爾區域軍備的解除，冈爲饑方對 

此事都巳^原則上表示同會。這是一f"Tî預備條件， 

有一/它才可Wi*證嗨 f f米爾區域的穩定和我們大家 

所抱終極目標的實現，那就足査謨 f i " 米爾邦的全 

民表决能&/ i "牛無私的 l i t形T舉行，並無任何方面 

有奮地或無盲地施JW小正當的遯力或影響。 

四 五 因 此 ， 依 照 上 : 决 案 規 定 所 i t e 聯 合 國 

代表的主^任務，便是W雙方業已「0广#的一般條件 

爲根據，JW *îi現査謨啄ft米爾邦境內卓1)1«之_8?¦¦^ 

四 六 ？ 們 認 爲 决 , 翁 案 草 案 的 第 六 段 £ 很 重 

的，因爲那一段使得雙方的爭s&能多,J提付"躕。應 

i ^ f e 出 的 是 ， ； A 段 所 預 想 的 公 麝 小 ; 耍 將 ^ m m 

什 米 爾 問 題 提 付 公 龐 ， 因 爲 我 們 已 屢 次 說 A , m 

方 對 般 性 的 原 則 早 已 取 得 協 I & 。 闪 此 ， 第 六 段 

所稱的爭s&^îf ^ 是 雙 方 中 可 能 發 生 的 次 耍 

爭 已 。 我 們 須 承 I ？ 3^1?解决上述這些饍方 

未能取得協i&的次：^^問題，唯一的方法4t是把^們 

提 付 公 正 的 逝 。 

四 七 本 人 巳 徑 簡 略 說 & , 我 們 f i î N i ^ 合 决 

案草案中的一般建,義，現已大致取得協>â。安全W 

事 會 過 去 三 年 來 關 * ^ 查 謨 瞜 什 米 爾 問 題 所 取 的 措 

施 ， 實 料 毫 沒 有 白 费 , t 力 。 囘 想 起 來 ， 當 一 九 四 

八年初，査謨嗨什米爾問題在斑事會中開始提出計 

論的&》候，聾方冗在實際作戰。劣戯了安全m事會 

出面干預，才做到停火相終止敵對行爲這兩步。同 

畤 多 鄘 了 安 全 事 會 採 取 行 勁 ， 和 萍 事 會 所 設 印 度 

及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的秤秫努力，才使雙方對於 

用自由公JF的全民表决方法來决定奄謨瞜什米爾邦 

的水來地位的原則，表1^同曹。最後，Sir Owen Dixon 

的赏地努力，便査謨睹什米爾爭端的永久解决，M 

定了初步某礎。現在的聯合决議案草案，可,，胃是同 

一方向的邋一步努力，我們眞诚地相信此嵇力能 

夠 並 且 會 逢 生 預 的 效 果 。 尤 其 是 當 這 個 决 議 案 草 

案經a修正W後，我們認‧f^它 i j^能將兩赏事國代表 

在s事會1)^始M論Bi=所舉的各項異iin,大部予jy涫 

除。 

四 八 土 耳 其 代 表 m 因 爲 存 有 這 些 # 盧 和 想 

法 ， 所 j y 贊 同 聯 合 决 案 草 案 但 是 對 * ^ 各 方 & 安 

全事會曰後St論本案可能提出的新 l l « î題，和可能 

提出的^Jt或修正案，却保留土耳其代表M的立場。 

我們的唯一目標&木爭端的公允和牛解决，我們也 

知 道 只 ^ 事 鳝 方 肯 對 上 述 决 > « 1 案 ^ 案 採 取 一 秤 公 

正、合、和現實的能度時，才能得到這樣的J5?决。 

我們^粹/ f疑地相信它們一^會這 f射敌的。 

四 九 王 席 發 言 人 名 單 上 所 刈 的 各 位 代 表 均 

已發言。如果現&沒有训位代袠想:£^言，本席擬 

W荷蘭代我的資格，略述所昆。 

五〇本人想說的若干事項，巳有別位̃^言人 

提及在先。如果我們含及?)；們SJ論,苣個問題已經4 

儿 三 年 ， 那 未 這 個 現 象 是 無 足 奇 的 。 差 小 多 所 有 

可以說的rs，都有人說a了。可是，本人Î^ÎJS現在 

& 有 若 干 事 I 靑 ， 應 不 嫌 重 說 ， 因 4 它 們 a 在 含 有 

可 能 達 成 協 素 。 

五一英聯王國及美國合提的修正決> 4案^案 

是尋求本問題&允扣平jf猝决的一îiii新穷力，——我 

們1認爲也是一 f 'Ti公平的辦法一，這個問題如果 

懸 f f i ]不决，可能在我們巳感权小安的世界的一個 

重 A 地 區 ， 再 , 生 和 平 及 安 J E 的 細 重 威 脅 所 W 

這個决>^案单桌値#我們n^sw ,1：的硏51"。安全?4' 

事 會 如 欲 充 分 顧 及 它 所 負 維 抒 國 和 平 及 安 全 的 王 

責 任 ， 須 力 永 避 免 此 , 危 機 的 發 生 。 自 從 這 

個問題在 Î甲桌會提出訂論來，經的"è^ i出實在太 

久了，可是到現^"；^？止，這個問題還在等待最後的 

解决。闪此，我們熱1»^希望這一-久將得到一憫迅A 

ffiM决。再者，？們認4各位事在審«目训各方 



所提各項解决方法的 l l ï候，4 ^須垒酌此事的耍速 

决這一點，當然，％們也應該顧到對於兩當事國的 

公平及正義，但是最應該顧到的還是對於査謨n客什 

米爾邦居民的&平及正義。 

五二本入無須詳:> È本案的歴史，也無須詳述 

自從一九八年"來本案所已經過的各個階段。 > f " 

本案件直接有關的雙方，在許多點上都曹發生過爭 

執。然而從現在輝事會案Sil的決讖案草案中可W看 

到，雙方在若干極基本的原刖上，巳大致取得協譏。 

我 們 知 道 那 些 原 則 便 是 鬮 於 査 謨 瞜 什 米 爾 邦 的 歸 

倂印度或巴基斯坦問題，應於甓方停火及停戰兩點 

辦到以後，由聯合國用民主方法舉辦自由公正的全 

民*决來加JW决定。 

因 爲 有 了 聯 合 阖 的 助 ， 事 實 上 業 巳 镀 

得若干極重要的成就。本人所稱的成就，是指那項 

使雙方停火的有效辦法。過去二年多的ff^iaj内，此 

項辦法雖屨經杌隘淸勢，均能維持小墜。如果沒有 

Ji述的停火協定，那末任何關於公允和平J5?决的進 

— 步 努 力 ， 都 會 受 到 致 命 的 打 擊 兩 當 事 國 政 府 過 

去 J S = â 緊 張 局 面 ， 仍 能 齄 橫 遵 守 協 定 ， 贲 在 得 大 

大的稱力。 

五 四 再 者 ， 事 甓 方 均 已 接 受 本 八 剛 才 說 A 

的那些原則。英聯王國及美國合提的修it决sa案草 

案fe案文的開始孰耆,這一點，我們認爲是很對的。 

因 此 ， 我 們 很 可 的 希 望 ， 呈 現 ? t 我 們 股 H I / 的 是 

— 穉 共 同 相 一 致 的 奮 願 ， 大 家 都 ^ 將 査 ^ 喀 什 米 孀 

邦之未來， ja及捲人糾紛的• ̂ 邦 居 民 之 射 j â : , 郴 交 

由最有直接利害係的居民，自由〗1^&自决槌來加 

Id决定。^ m政府一向認；自决原刖fj i 入 人 利 ， 

世 界 和 平 ， 均 屬 自 J t 。 當 今 事 會 再 度 研 名 

什 米 爾 案 之 荷 , 政 府 是 深 信 着 這 項 原 则 。 

五丑荷蘭政府曾在敲近和荷蘭切身利益响Ffel 

的事件上，一本這項重娈原训fei'iS雖，/i這樣會11 

ife〖蘭遭受到s大犧牲，方所小惜？!闥政/TfSJiN^ 

/ M 望 有 裨 i l t 界 和 牛 一 點 以 外 ， f t ^ 有 其 f i l i 興 趣 

的 問 題 ， 自 當 繼 自 由 和 民 族 自 决 的 基 本 觀 含 乂 S 

行動的南針。對目這個問題，尤當如此。？ i> j蘭 

政/ff與兩當事國砍府均^ft有友 i if相All?關係，fl 

, ,淮願 * t 捫幸福昌硪。 

五 六 如 果 聯 合 决 案 ^ 案 巳 經 指 出 了 民 族 自 

决權的某項耍點wrs, fflS5kt:便巳闪爲如此ffti將* 

章迭次揭鳍》 4 J c 們 大 家 负 , 重 大 邁 資 任 的 那 些 

基 本 自 由 ， 加 以 確 認 了 。 

丘 七 聯 合 國 機 i l 及 兩 赏 事 國 政 府 間 的 基 本 協 

定 ， 換 " 說 ， 》 i i d 聯 合 國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姿 

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曰 

的 兩 項 决 案 ， 是 一 個 十 分 明 確 的 骨 架 ， 的 內 容 

現在ii^須塡充。上述兩决1&案載有當事甓方均巳接 

受 的 各 項 原 則 。 * t 們 對 此 等 原 則 表 示 接 受 ， 便 使 

t :們負有 ig循並履行此等原則的義務。其中停火— 

點現巳：&施。第二步應該做W便是訂立一個停協 

定。關 i S i ̶點，我們也巳訂有若干原則， â k經雙 

方同意接受。此等原則列皐^識健方在査謨瞜汁米 

爾 境 內 分 ! « 解 ^ 5 ? 備 之 各 項 方 法 ， 將 留 汁 米 

爾 軍 隊 的 最 後 返 問 題 — — 換 句 ^ 說 ， 鼽 是 停 4 協 

定 K 施 後 的 軍 隊 處 題 — — 留 待 聯 合 國 代 * 會 同 

停火跺一力的印度政府，Jy&停火殺另一>6r的地方 

當局fl:最後決定。 

五 八 停 戰 協 定 鹰 依 上 述 的 那 些 原 則 訂 立 。 一 

旦此項協定訂就，並經雙方同盲實施，然後便可籙 

備和舉辦全民表决事宜。停戰協定中的獬除軍備條 

款本身就是保證全民表决能夠自由公平舉行的一項 

最重要的先决條件。伹是我們沒有停狨協定，便不 

能有所進展。所這個停戰協定ifef須首先訂立執行。 

直到現在爲止，這一sjf還未能辦到，因此成了J??决 

啄什米爾問題的途徑中的一個主要障礙。現在评事 

會 案 的 决 逯 案 阜 案 很 正 確 地 想 把 1 4 除 此 項 障 礙 的 

任務，交付將來選派的聯合國代表手中。如ife將來 

印度及巴某斯坦兩國政府對*^它們業巳接受的各項 

原 則 ， 在 解 稃 和 執 行 上 發 生 異 ^ ， 因 而 & 聯 合 國 代 

表的任務不能完成，那末依1，卩决,案单案的規定，這 

些 爭 i & 之 點 就 應 ^ 提 付 公 澌 目 前 决 議 案 ^ 案 正 文 

的 第 、 段 ， 就 是 當 事 甓 方 接 受 此 項 公 餹 辦 法 。 這 

樣，停戰協定最後《ti能實行，並且也是麼該赏行的， 

換句話說，就是對於査謨'客汁米爾邦居民自由行lib 

自决椎不可或缺之解除軍備一SA,最後應該是能夠 

辦到的。 

五 丸 從 j W i 所 說 î ^ M O î , 顯 見 停 戦 協 定 ， 換 句 

：S說,就是當事缝方均已接受的各項!^則之，gif與 

屐行，負係我們現在所處iTî的問題的一個S耍因素。 

六〇：PP事會案flîj的决敏案草案是想再度力水 

打破锥 1 5 « 第一，决 i ï & 案案給予聯合國代 i f e a 

大的權力，第二，現在其 l l l i各相平 J !S决的方法旣 

已 顧 見 無 效 ， 所 决 ? 2 ^ 案 ¥ 案 正 式 建 遴 — 公 

斷的辦法。 

六一力II果當事雙方能夠自行取ft協PS，當 

是 好 得 多 了 。 可 是 ， 我 們 小 能 t 却 ^ 去 三 年 經 驗 的 

教訓。那個教訓便 g 當事甓方因^*本立場的不同， 

如 果 任 由 他 們 自 木 j î ? 决 ， 法 調 不 " 它 們 的 3 見 的 。 



六 二 有 些 嚴 f f i 的 困 雜 ， 實 在 ^ 小 多 是 不 能 克 

服的。缝方闢於査SJil t什米爾邦颌土内S1軍的 Ï '卩 

由，各執一辭。1：們對，除审備 î¥序中所訂各階 

段的協調辦法，亦復抱有^謠。 f f i方對;!^爭執區域 

鄰 國 的 安 全 ， J y 及 對 査 什 米 爾 邦 本 地 居 民 表 

亍奮 f f i之自由，也不能釋然,懼。此等疑盧，如果 

參 叩 本 案 A 去 的 腠 史 與 變 ， 或 可 得 到 全 部 或 一 部 

的解釋。伊是只£̶旦1^們承認査謨瞜什米爾邦居 

民的自决權——事贲上 * t們業已承認一只 I T—旦 

爭謠@方都明白承認一一事tt上一È們都巳明白承認 

̶*È們沒有f l f利可"不顧査謨8§什米爾邦居民的 

權,強W任何事項加• ̂ 該邦居民之身，並且:gfW 

白 承 認 S I 啄 什 米 爾 邦 届 民 的 曹 願 ， 須 高 出 2 ^ 邦 

兩個鄰國的官願fi l權:T， j,那末便應該可 jy找到一個 

f?序，造成il有利的條件，fel?在抉撣畤3受任何 

威脅的査謨I客什米爾邦居民，能夠將他們的會願很 

公平地表示出來。 

六 三 最 後 說 來 ， 這 個 問 題 麼 由 査 謨 什 米 爾 

邦居民自行决定，而不應由他們現在的統治省代爲 

決 定 。 關 邦 歸 倂 那 一 國 的 决 定 因 其 拴 質 及 後 果 

郴 很 重 耍 ， 所 i s l 只 有 本 地 居 民 才 能 並 且 也 才 應 s 

作此决定。Bgpji此項决定痦悉出自由，小受外界利 

害相關者片面簾力的影響。該邦一部分地區的政冶 

龃槭，如果是由對歸倂問題巳表示態度的當局授盲 

成立的，就不鹰該下預這個絕對的抉擇自由。荷蘭 

政府、爲了這個由擬對英聯 Î國代表及美國代表就 

(^什、米爾國民大會問題所說的話,大致*示同 f 。爲 

了同一理由，荷蘭玫 I f f贊同現在H'事會案前的决, 

案草案前文中有,各段的案文，並且也贊同决議案 

草案正文第八段。 

六 四 鬮 公 斷 問 題 ， 本 人 也 想 略 述 數 語 。 對 

於像我們現在處斑的案件，這称辦法似乎是一個合 

B»的秆序，因爲JE如巴西代表所說，本案所牽;($的 

是屬於一般公認可W依司法判决的問題，因此完全 

可 jy適用公斷的辦法。當事雙方對於解决本問題的 

若干原則業已取得同意。它們都願接受此等原則的 

約束，但是 i î們在解釋及執行方面，還有意見不同 

之處。再者， t們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，因此它們 

郴 巳 承 遵 3 憲 章 。 憲 章 第 二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" 各 會 

員國應y和平方法解决其國際爭端"，又憲章第三十 

三 條 規 定 各 會 員 國 應 儘 先 判 、 調 査 》 調 停 、 和 

解、公斷、司法解决等方法，求得爭端之解决。這 

些方法在d去三年中已經,t«^了好幾禪，但都未能 

收效。因此，現在似乎是到了應該應用公斷辦法的 

時 候 了 這 穉 辦 法 a 有 一 個 應 ^ 應 用 的 理 由 ， 因 爲 

公斷並不會决定這個問題的最後處置，*È只是將雙 

方 對 * ^ 求 取 初 步 解 决 的 那 些 巳 接 受 原 划 之 不 同 解 

稃,提付公斷而已。那些原則可能發生不同的會見， 

因而妨礙任何別的措施。所JW雖然印度代表曾在今 

天下午說過了某些話，我們仍擬熱>46地敦促雙方接 

受此項公斷辦法，作爲解决本問題的一秭準備。 

六 五 査 謨 什 米 爾 邦 應 該 歸 倂 印 度 大 那 一 

僴吡鄰大國的問題，因爲遭遇困難而不得進展，實 

在太久了。此項延《is業巳產*很危險的緊張局勢，甚 

至有ffhS引起不負責任的成踌 i te動行爲。印度及巴 

基斯 i f l兩阈政W雖曾同會聯合國委員會一丸四八年 

八 月 十 三 日 决 逯 案 第 一 部 分 E 節 的 規 定 " 籲 ë f 各 該 

國人民協助造成並維持有利於耱犢sfe判之氣氛",但 

如緊張局勢繼積過久，那末卽Hi上述那一頹最認眞 

的努力，llL將遭遇到挫折。 

六 六 因 此 ， 現 在 安 全 ï l ! 事 會 必 須 負 起 它 維 持 

界和平與安全的責任。我們在筹擬求取公平解决 

的 方 法 應 ^ 首 光 顧 到 查 ^ 嗨 什 米 爾 邦 居 民 的 權 

利相曹願。荷蘭政 / f f認爲採用現在理事會案前英聯 

王 國 及 美 國 聯 合 修 正 决 案 草 案 中 所 建 議 的 程 序 ， 

對於査謨啄什米爾居民的利签，w及對*^印度及巴 

某斯坦兩大國間的和平，均可大有裨助。荷蘭政府 

爲了上述那些理由，業已PI令本人赞同^决<•&案草 

案 荷 蘭 政 I f f 熱 望 ^ 决 案 草 案 能 使 査 謨 瞜 什 米 爾 

邦居民的盲願得JW實現，並使印度及巴基斯坦兩 

國間現在的裂痕得 j y消滅。因爲 *6們兩,的積極合 

作 ， 和 睦 鄰 政 策 ， 對 界 和 平 是 有 莫 大 的 貢 獻 的 。 

( 午 & 五 時 四 十 五 歆 會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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